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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
福建林业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林业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，局各处室局站、

直属各单位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福建省委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推进

林业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，大力弘扬高品位生态文化，我局研究制定

了《关于加快推进福建林业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 2022年 9月 5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
 闽林文〔2022〕7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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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福建林业生态文化体系 
建设的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福建省委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推进

林业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，积极培育和弘扬林业生态文化，着力构建

高品位的生态文化体系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积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

念，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，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文

化需求为原则，紧紧依托我省丰富的森林资源、人文资源、景观

资源，积极培育和弘扬林业生态文化，逐步形成高品位生态文化

体系，为全方位高质量推进福建林业改革发展作出新贡献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夯实生态文明领地 

加强思想引领和宣传引导，大力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，

积极培育新时代生态文化自觉和时代精神内涵，努力提升林业事

业的文化软实力和社会影响力。 

1.树牢林业生态理念。持续组织开展“关注森林”等活动，

拍摄“福建林业”宣传片，大力宣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

念，倡导生态伦理道德，通过思想引领、宣传普及、教育促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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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感染等方式，增进公众对“森林是水库、钱库、粮库和碳库”

的理解，树立绿色、节约、环保、低碳的生活理念，倡导自然健

康、生态审美、简约适度的绿色生活方式，凝聚生态共识。（办公

室牵头，各处室局站配合） 

2.传承林业行业精神。依托福建林业生态文明成果展示厅，

大力弘扬谷文昌精神、洋林精神，不断挖掘新时代林业先进典型，

通过广泛宣传，强化典型引领、示范带动作用，培育“人当如竹、

高风亮节，亦当如树、荫遮一方”的林业文化，涵养“替河山妆

成锦绣、把国土绘成丹青”的豪迈情怀，凸显务林人在生态文明

建设新征程中的新担当、新作为、新气象。（办公室牵头，人教处、

机关党委、林业工会配合） 

3.开展“与林有约”等宣传。加强与福建日报、广电集团以

及网络新媒体等合作，围绕世界湿地日、植树节、世界森林日、

爱鸟周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林业重要节

点，持续开展“与林有约”系列宣传活动，同时搭建好林博会、

花博会、竹博会等林业重要展会的宣传平台，在全社会形成浓厚

的生态文化氛围。（办公室牵头，相关处室局站配合） 

（二）建设自然宣教基地 

建设一批林业生态文明实践、科普研学、自然教育基地，开

展丰富多彩的自然教育活动，通过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社区，大

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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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设生态文明实践基地。2023—2025 年，新建 7 个以上林

业生态文明实践基地，同时指导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、武平县万

安镇捷文村、周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等 13个现有的林业生态文明

实践基地落实相关建设方案，充分发挥基地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

思想的示范带动作用。（改革发展处牵头，相关处室局站配合） 

2.建设科普研学基地。（1）支持洋口林场建设杉木文化科普

宣教中心，促进杉木科技与文化相融合，进一步巩固我省杉木育

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。（2）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科普展示馆建设，

编制《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》科普读本，通过进校园、进课堂，

传播国家公园和生态文明理念。（3）建设福州植物园科普研学示

范基地，开展植物专类园、竹廉政文化园、园史馆、森林课堂等

特色科普研学场所的建设提升，拍摄科普专题宣传片，编印《中

小学生课外研学教育手册》等，扩大植物园科普品牌影响力，把

福州植物园打造成我省传播生态文明、开展科普研学的重要阵地。 

（4）指导龙岩世界地质公园、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

自然保护区、福安白云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对现有

科普宣教馆进行改造提升。（5）组织开展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

建设，力争 2025年我省有 5家以上单位入选国家林草局、科技部

授牌基地，提高林业科普基地服务能力，推动科普工作发展。（科

技处牵头，保护地处、林场中心、保护中心、福州植物园、洋口

林场、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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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设自然教育基地。组织制定福建自然教育基地建设标准，

依托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

地质公园、海洋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，到 2025年建设 100个自

然教育基地，以开展自然教育活动为载体，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

念。（保护地处、科技处牵头，林场中心、保护中心、湿地中心、

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合） 

（三）创建生态文化高地 

充分挖掘、保护和传承生态文化遗产，组织开展生态文化理

论研究，加强典籍编纂和图书出版，鼓励生态文化创作，不断丰

富和提升生态文化的内涵和品位。 

1.宣扬古树名木文化。开展省（市）树省（市）花以及各类

林竹、花鸟等特色生态文化宣传。结合古树名木保护，在“福建

树王”评选活动的基础上，持续开展“福建最美古树群”遴选活

动，至 2025年每年遴选一批“最美古树群”，并摄制相关短视频、

制作图册进行宣传。（绿化办）  

2.编印生态文化丛书。深入挖掘林竹、花鸟等林业生态文化

内涵，构建形式多样、内涵丰富的林业生态文化体系。组织编印

《福建省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图鉴》《福建省国家重点保

护野生植物图鉴》《福建省鸟纲图鉴》《福建省兰科植物图鉴》

《福建省哺乳纲图鉴》《福建省爬行纲两栖纲图鉴》等系列丛书图

册，加强野生动植物科普宣传。（保护中心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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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繁荣生态文化创作。鼓励和指导各地举办文艺采风、笔会、

演出、展览等活动，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林业生态建设一线，创

作发表高品位的文艺作品。充分挖掘武夷山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

区、自然公园、国有林场等的自然遗产和历史文化风貌，利用局

门户网站、“福建林业”微信公众号以及“今日头条”等，积极推

送宣传树文化、竹文化、花文化以及生态文化遗产等内容。（办公

室牵头，各处室局站配合） 

（四）打造生态共享福地 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理念，依托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

保护地体系、国有林场及森林村庄，开展“三个百千”生态共享

工程，推动生态文化与健康养生、休闲娱乐、体育健身相融合，

培育生态旅游、森林康养、森林体验等生态文化产品新业态，为

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绿色福祉。 

1.推进森林步道建设。编制形成《福建省森林步道标示系统

建设标准》，用于指导全省森林步道标示系统建设。持续推进武夷

山国家森林步道和鹫峰山、戴云山、博平岭等 3 条省级森林步道

建设。重点推进沿海、沿江河及城镇、村庄周边森林步道项目，

加快现有森林步道（含森林古道）的修复和连接，串连邻近古村

落、著名历史遗迹、自然公园等，至 2025年完成森林步道建设 1500

公里以上，逐步建成长跨度、高品质的生态共享慢行系统。（林场

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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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做强“森林人家”品牌。开展森林人家等级评定，提升管

理和服务水平。推动全省现有的 766 个森林人家，融入现代民宿

理念，打造专、特、精、雅的特色，提高服务品质，扩大品牌影

响。同时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推动有条件的村庄，整村推进

发展森林人家，延长产业链条，促进当地林农增收和乡风文明建

设，为促进乡村振兴做出应有贡献，建成福建品牌特色的有福之

家。（林场中心） 

3.发展森林康养产业。鼓励建设城郊森林公园、自然公园，

支持森林康养产业融合发展，把生态旅游资源转化成绿色富民产

业，助力乡村振兴。到 2025 年，争取创建省级森林养生城市 20

个、省级森林康养小镇 50个、省级以上森林康养基地 100个，努

力为社会大众提供高品质的森林康养产品，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

好健康生活的需要。（林场中心牵头，相关处室局站配合）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从坚定文化自信、

推动林业事业高质量发展、增强生态文明建设软实力的高度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统筹推进，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宣传、教育、

自然资源、文旅等部门支持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（二）提供资金保障。要将林业生态文化建设纳入发展规划，

争取财政预算资金加以扶持。要建立健全政府部门主导、社团组

织配合、社会广泛参与的协同机制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、捐赠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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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办公益性生态文化事业。 

（三）提升传播能力。要组织做好生态文化理论研究，加强

生态文化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业务素养。要加强生态文化宣传，

综合运用报刊、杂志、电台、电视等各类载体，加强新媒体、新

技术运用，努力构建生态文化全媒体传播格局。 

 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2年 9月 6日印发 

 


